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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劳动午报主办， 北
京司法大讲堂与北京市常
鸿律师事务所协办。 该栏
目针对职工群众关心的法
律和维权问题进行解答。
如您有法律问题或疑惑，
也可来电咨询常鸿律师事
务所。 我们将全力以赴，
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常律师信箱】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劳动关系未确认可否主张工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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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张海龙在驾驶货车送货
途中因交通事故身亡后， 亲属代
其申请确认存在劳动关系、 工伤
赔偿仲裁均被驳回。 此后， 他们
直接诉至法院， 请求支付工亡待
遇。 法律会支持吗？

2017年3月1日， 张海龙经朋
友介绍被个体运输户蔡凤斌聘
用， 专业从事货车运输工作。 为
联系客户揽活需要， 蔡凤斌将其
所有的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宏发
汽车运输公司名下。

同年12月31日1时20分许，张
海龙驾车前往大连送货途中，与
在人行横道前等红灯的曹某驾驶
的轻型货车相撞。事故发生后，张
海龙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事后， 张海龙的妻子许凤洁
等4名法定继承人向仲裁机构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确认张海
龙与宏发汽车运输公司自2016年
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存
在劳动关系。

仲裁委裁决驳回了许凤洁等
人的仲裁请求， 他们也没有对裁

决结果进行起诉。 此后， 他们再
次申请仲裁， 要求宏发汽车运输
公司按工伤标准支付丧葬补助
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 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等共计70余万元。

仲裁委审理时， 以许凤洁等
人没有提供工伤认定决定书证
据， 无法说明张海龙是因工死亡
为由，对其仲裁请求不予受理。此
时，许凤洁才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 规
定， 职工发生事故伤害， 用人单
位、 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应当
依法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 向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据此， 法院认为， 未经工伤
认定无法确定职工的受伤性质，
未经劳动能力鉴定无法确定职工
伤残等级， 无法参照工伤保险待
遇确定用人单位责任。 申请工伤
保险待遇以职工构成工伤为前
提， 本案中的原告没有提供张海
龙工伤认定依据， 故其申请工伤
保险待遇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个人
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 其聘用
的人员因工伤亡的， 被挂靠单位
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 该
规定属于行政工伤认定的法律依
据， 民事审判不能直接援引该规
定认定工伤。 据此， 许凤洁等原
告可以依据该规定向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待取得张
海龙死亡的工伤认定依据后， 再
依法主张其工伤保险待遇。

综上， 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
的诉讼请求。

法律评析
因工负伤的劳动者若主张享

受工伤待遇， 必须经职能部门进
行工伤认定。 若职工在未经工伤
认定且未经劳动能力鉴定的情形
下即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必
然扰乱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

关于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
外经营， 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
的， 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的单位” 之规定， 属于行政

工伤认定的法律依据， 民事审判
不能直接援引该规定认定工伤。
若非经法定职能部门确认， 人民
法院直接依据该 《规定》 确认工
伤， 同样会扰乱国家正常的行政
管理秩序。

作为受害人一方， 明明是在
受聘用的工作中、 因工作而遭遇
伤害， 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工伤赔
偿，确实有失公平。 本案中，受害
人一方两次仲裁均已经生效，目
前的补救办法：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向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即使未能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也可依
据《规定》做出工伤认定。

同时， 在劳动仲裁早已生效
的情形下， 也可以向劳动仲裁委
员会或者其主管上级部门反映申
诉， 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下级仲裁
委员会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确有
错误的， 可建议原仲裁机关重新
处理。 杨学友 检察官

记者10月17日获悉， 北京市
怀柔区法院通过调研分析2017年
民事案件发现， 涉及老年人的案
件约占40%。 譬如，庙城法庭同期
审结案件1800件，此类案件达700
余件。这些案件种类繁多、成因复
杂， 既有离婚再婚、 交通事故案
件，也有分家析产、扶养继承纠纷
案件。 既有纯粹的经济因素所引
发，也有子女道德滑坡、法律意识
淡薄导致矛盾产生。

庙城法庭副庭长熊海水告诉
记者， 涉老年人案件当事人之间
关系密切， 一旦矛盾激化双方的
对立情绪比较强烈， 往往给案件
审理带来较大困难。 因此， 在审
理过程中要充分把握案件特点，
最大限度地保护老年人权益。

案件呈现三大特点

熊海水法官说， 涉老年人案
件具有很明显的特点。 概括起来
主要有三：

一是老年人诉讼能力偏弱。
从已经审理的案件看， 有相当一
部分当事老年人身体较差、 出庭
困难， 还有人存在听力、 表达方
面的障碍。 除此之外， 还有些老
年人对法律规定不清楚， 在举证

方面存在困难。
二是多数案件涉及家庭成

员， 矛盾复杂。 涉及老年人的离
婚案件中， 再婚案件占有较大比
例， 双方的子女虽然不是离婚案
件当事人， 但他们从实际上直接
影响了老人的意见。 譬如， 在涉
及房产等财产的析产继承案件
中， 当事人多是父母子女等近亲
属关系， 因房屋拆迁等原因发生
纠纷后相互之间矛盾较深。

三是涉及的案件事实年代久
远 ， 举证和查明事实均存在困
难。 如案件涉及的房屋， 有的是
三四十年前所建， 期间或许经过
多次翻建， 无论是当事人提供证
据， 还是法院查明事实， 都比较
困难。

案件审理照顾老人权益

熊海水法官说， 在涉及老年
人案件的审理中， 法院充分考虑
案 件 特 点 ， 并 采 取 有 针 对 性
的 措 施 ， 最大限度地保护老年
人的权益。

对于老年人表达能力不足的
情况， 法院会让老年人尽量委托
亲属作为诉讼代理人； 针对老年
人对法律规定不清楚的情况， 法

院多进行解释并主动释明； 如果
老人举证困难， 法院在符合规定
的情况下到村里或相关部门调查
取证。

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要，
在离婚案件或析产继承案件中，
充 分 保 障 老 人 的 生 存 居 住 权
利 。 如果老人分配的份额较少
不适合居住， 尽量给老人解决居
住问题。

与此同时， 尽量尊重老年人
的意愿。 在家庭成员之间对于包
括房屋在内的财产进行分割时，
重视长辈老人的意见。 在解除遗
赠扶养协议案件中， 如被扶养一
方即老人一方， 因和扶养方关系
恶化， 要求解除协议， 双方的协
议已无法继续履行， 法院尽量考
虑老人一方的意见。

>>>>>典型案例<<<<<

继子继母争房产
留给继母住2间

基本案情
王某刚等5人的父母亲有房

产一套。 2005年其母亲去世后 ，
2006年其父亲王某与郑某再婚 ，

2007年王某去世。 王某刚表示 ，
其父母生前曾多次留有口头遗
嘱， 明确表示房产由他继承。

现王某刚等5人作为王某的
子女起诉被告郑某， 要求法院确
认其对父母房产全部份额的继承
权。 郑某则要求一半房屋的所有
权。 双方认可在郑某与王某再婚
前， 房屋已经存在。

法官说法
本案是典型的继承纠纷案

件， 虽然原告王某刚等5人主张
其有权继承父母房产的全部份
额， 但没有证据表明其父母生前
留下任何遗嘱， 故法院按照法定
继承原则认定各方继承份额。

由于涉案房产的继承还涉及
原告祖父等其他人份额， 故按照
法定继承的顺序和份额认定后，
原告王某刚等5人继承份额为4.5
间， 郑某继承份额为0.5间。

可是， 考虑到实际情况， 郑
某继承的0.5间房屋不便于居住，
对于老年人来说， 这样的遗产分
割方式无法保障其基本生活。 故
本着便于居住以及照顾老年人的
原则， 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多次调
解。 最终， 各方均同意5间房产
中的2间给郑某永久居住。

怀柔法院多措并举保护老年人权益

延庆工商专栏

近日， 延庆工商分局
接到消费者王女士的投
诉， 王女士在某蔬菜公司
办理了7800元的蔬菜卡 ，
办卡时销售员承诺王女士
购买该公司的肉、 蛋、 蔬
菜等商品都可以使用此
卡。 王女士先后使用该卡
购买了部分蔬菜产品。 但
后来王女士用此卡消费
肉、 蛋等商品时， 客服却
说此卡只能用来买蔬菜，
不能消费其他商品。 王女
士非常不满意， 觉得实际
与承诺不一致， 希望商家
退卡， 但该蔬菜公司工作
人员拒绝退卡 。 无奈之
下， 王女士只得向工商部
门求助， 请求工商部门协
调该公司退卡。

接到投诉后， 延庆工
商分局执法人员立即与该
蔬菜公司取得联系， 核实
相关情况， 并进行调解。
经过执法人员多次耐心细
致地法规讲解， 最终， 该
蔬菜公司负责人认识到公
司行为存在的不妥当之
处， 同意退还给王女士剩
下的7140元， 王女士对执
法人员的调解工作非常满
意。 同时， 执法人员还对
该蔬菜公司进行了提示，
要求其诚信经营， 不作引
人误解的宣传。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
示广大消费者， 预付费式
消费模式在给大家带来优
惠和便利的同时， 也存在
很多风险 ， 例如商家跑
路、 对消费者提出限制使
用条件、 商家提供的商品
和服务质量不达标等， 在
消费前一定要认真权衡，
仔细甄别：

一是消费者要谨慎选
择预付费式消费模式。 在
进行预付费式消费时要选
择规模大、 信誉高的经营
商家进行消费。 二是要多
衡量科学消费。 要衡量自
身或者家庭的消费需求，
不要因为优惠幅度大而冲
动消费。 三是要认真了解
预付卡的使用规则， 对一
些不明确的宣传内容， 要
咨询相关负责人再做决
定， 最好与商家签订书面
的消费合同， 明确使用细
则，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
务。 四是要留存好相关的
消费凭证、 票据和合同，
出现问题时有证可查， 以
备维权所需。 五是要及时
妥善维权， 遇到合法权利
受到侵害的情况时， 应及
时收集好证据材料， 通过
自行协商、 请求行政部门
调解等多渠道解决， 必要
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延庆工商分局 张璐珊

口头承诺莫轻信，
预付卡使用条款要看清

常律师：
您好！
我一位朋友在工作时受了

伤 ， 是在操作机器时不慎受的
伤， 公司给缴纳的工伤保险。 当
时朋友也去认定了工伤， 结果被
认定为工伤， 后来病情稳定后，
我朋友要求公司支付伤残待遇，
否则拒绝出院。

公司说伤残待遇由社保部门
支付， 必须先到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作伤残等级鉴定， 等有了伤
残等级后才有一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 但朋友不想配合。 请问不接
受劳动能力鉴定是不是没法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呢？

答：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

十一条、 第二十三规定， 职工发
生工伤， 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
存在残疾、 影响劳动能力的， 应
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劳动能力
鉴定由用人单位、 工伤职工或者
其近亲属向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
鉴定委员会提出申请， 并提供工
伤认定决定和职工工伤医疗的有
关资料 。 同时在第四十二条规
定 ，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
（一 ） 丧 失 享 受 待 遇 条 件 的 ；
（二） 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
（三） 拒绝治疗的。

据此， 您的朋友经治疗伤情
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 影响劳动
能力的 ， 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
定。 在不配合接受劳动能力鉴定
的情况下， 将停止享受工伤保险
待遇。


